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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2月1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18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2月18日9：15－15：00。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总会计师张德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487,263,8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375%。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388,437,62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53.535%。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2,170,353,1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48.647%；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

东共38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18,084,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4.888%。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8,826,19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B股股份总数的10.957%。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84,379,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9.355%；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5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446,8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1.602%。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

1、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2,292,182,

689

92.157

195,066,

731

7.842 14,400 0.001

审议通

过

2、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2,292,732,

589

92.179

194,173,

331

7.807 357,900 0.014

审议通

过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

2,294,345,

308

92.244

192,904,

212

7.755 14,300 0.001

审议通

过

4、 关于2021年投资计划的议

案

2,438,891,

114

98.056 47,987,706 1.929 385,000 0.015

审议通

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

42,810,391 43.319 56,015,804 56.681 - -

2、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

稿）》的议案

42,810,391 43.319 56,015,804 56.681 -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43,186,958 43.700 55,639,237 56.300 - -

4、关于2021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53,206,772 53.839 45,619,423 46.161 - -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

123,559,340 38.777 195,066,731 61.218 14,400 0.005

2、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

订稿）》的议案

124,109,240 38.950 194,173,331 60.938 357,900 0.112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

125,721,959 39.456 192,904,212 60.540 14,300 0.004

4、关于2021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270,267,765 84.819 47,987,706 15.060 385,000 0.121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

议案

42,810,391 43.319 56,015,804 56.681 - -

2、关于审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修订

稿）》的议案

42,810,391 43.319 56,015,804 56.681 -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43,186,958 43.700 55,639,237 56.300 - -

4、关于2021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53,206,772 53.839 45,619,423 46.161 - -

3.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

表决结果

5、关于选

举董事的

议案

5.01、选举张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70,375,461 99.321 当选

5.02、选举刘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471,363,181 99.361 当选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5、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6,784,248 87.815

5.02、选举刘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6,768,657 87.799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5、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1,752,112 94.700

5.02、选举刘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739,832 95.010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票）

占该类别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

比例（%）

5、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6,784,248 87.815

5.02、选举刘刚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6,768,657 87.799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528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07

转债代码：

113604

转债简称：多伦转债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多伦科技” 或“丁方” ） 于2020年8月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867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64,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2020年

10月13日公开发行了6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4,000.00万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749.43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3,250.5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年10月20日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

天衡验字(2020)0012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与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全资子公司多伦汽车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监管银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

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

（元）

多伦汽车检测集团

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南京分行 51516200000942

品牌连锁机动车检测

站建设项目

200,000,000.00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品牌连锁机动车检测站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甲方为丁方的全资子公司，丁方应当确保甲方遵守其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财务

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丙方作为丁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

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以及丁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广福、丁晓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与丁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

单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性或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与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乙方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或持续督导责任完成之日

解除。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458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4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张林先生持有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份22,278,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23%。 本次解除质押后，张林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13,445,73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0.35%，占公司总股本的5.57%。

近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张林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进行解除质押的通

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张林

本次解质股份 2,9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2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2%

解质时间 2021年2月10日

持股数量 22,278,250股

持股比例 9.2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3,445,73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0.3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7%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张林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解

除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解

除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张

林

22,278,250 9.23% 16,395,730 13,445,730 60.35% 5.57% 0 0 0 0

合

计

22,278,250 9.23% 16,395,730 13,445,730 60.35% 5.57% 0 0 0 0

公司将持续关注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和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21-006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934,181,462.09 1,243,145,579.53 55.59%

营业利润 325,394,278.94 156,245,170.19 108.26%

利润总额 324,873,639.38 155,573,094.08 10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74,019,432.54 122,793,352.67 12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14 1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9% 6.68% 7.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98,055,337.44 2,216,771,155.02 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59,656,043.69 1,869,005,035.36 10.20%

股本 889,107,000.00 592,765,000.00 4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32 3.15 -26.35%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934,181,462.09元，较2019年度增长55.59%主要因耳机产品

收入的增加。

2.�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019,432.54元，较2019年度增长123.15%，主

要因本期营业收入的增加。

3.�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为2,598,055,337.44元，较 2019年末增长17.20%，主要因本期净利润和

存货的增加所致。

三、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20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90%到12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 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文东、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红蓉、会计机构负责人欧阳美容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

2021-014

转债代码：

113029

转债简称：明阳转债

转股代码：

191029

转股简称：明阳转股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靖安洪大”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比例为9.76%（以前次权益变动当时总股本, 即1,875,382,304股为基数计

算），本次权益变动后，靖安洪大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变为8.65%（以公司当前总股本，即1,

895,199,499股为基数计算）。 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18日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送达的

《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21年1月21日至2021年2月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19,015,401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5,280,401股，通过

大宗交易减持股份13,735,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1,895,199,499股）的1.00%。 现将其有关权

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基本信息

名称/姓名 靖安洪大招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双溪镇大桥村泥涡组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2月1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

2021/2/2-2021

/2/18

人民币普通股 5,280,401 0.28%

大宗交易 2021/1/21 人民币普通股 13,735,000 0.72%

合 计 - - 19,015,401 1.00%

资金来源（如

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披露权益变动情况为自2020年11月26日至2021年1月18日期间,通过集合

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20,223,458股，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原总股本比例从10.84%减少至9.76%。

3.本次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5.上述“减持比例” 为信息义务披露人减持股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1,895,199,499股）的比

例。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原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靖安洪大

合计持有股份 182,998,092 9.76% 163,982,691 8.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2,998,092 9.76% 163,982,691 8.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上述“占原总股本比例” 为信息义务披露人前次权益变动公告持有股份占公司当时总股本（即

1,875,382,304股）的比例；“占总股本比例”为其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1,895,

199,499股）的比例。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本次减持计划：靖安洪大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开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含6个月期满当日）,通过集合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84,191,634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即1,403,193,946股的6%）。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14,031,939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

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28,063,878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2%）。 若减持期间公司

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但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股权激励增发新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等引起的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不做调整。 详见公司于

2020年9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靖安洪大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尚余8,751,538股未完成，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尚余28,102,756股未完成。

4、本次减持主体靖安洪大为公司5%以上股东，并非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影响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传卫先生、吴玲女士及张瑞先生对公司的控制权。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47

证券简称：

*ST

成城 公告编号：

2021-015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截至2021年2月18日，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城股份” 、“公

司” 或“本公司” ）股票已连续16个交易日（2021年1月21日-2021年2月18日）收盘价格均低于人民

币1元，按照风险警示板日涨跌幅5%计算，预计公司股价在后续4个交易日将继续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

股票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触及终止上市条件。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2

月25日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公司触及第13.2.1条规定情形之日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6.1条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

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公司股票已连续16个交易日（2021年1月21日-2021年2月18日）收盘价格均低于人民币1元，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2.1条之（一）款的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则触及终止上市情形，公

司股票预计自2021年2月25日（星期四）起停牌，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6�条、13.2.7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自情形出现的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公司触及第13.2.1条规定情形之

日后15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6.1条的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3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

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

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以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21-009

债券代码：

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或“尚荣医疗” ）2021年2月18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先生通知，获悉梁桂秋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梁桂秋 是 31,400,000 12.5808% 3.8279% 2020.3.10 2021.2.10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31,400,000 12.5808% 3.8279% ——— ——— ———

注：1、原质押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

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2、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代码“128053” ）于2019年8月21日进入转股

期，公司总股本随尚荣转债转股而发生变动，本公告中所涉及相关比例均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2021

年2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820,282,586股）计算。

3、本公告如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梁桂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况。

二、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21-012

转债代码：

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33号）核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8,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0,000,000.00元，期限6年，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8,962,264.15元（不含税）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人民币791,037,735.85元。 另减除

审计费、 律师费、 信息披露费和印刷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人民币2,235,

849.05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88,801,886.8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由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3月18日出具的天健验〔2020〕3-15号《验证报告》验

证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已分别在东

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分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一：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统称“甲方” ）

乙方：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

丙方：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030010190010033954，

截止2021年1月27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0元。

2、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依黎、苏锦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1年12月31日解除。

（二）与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一：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统称“甲方” ）

乙方：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滘支行

丙方：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548000012855130，截止

2021年1月27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0元。

2、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依黎、苏锦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1年12月31日解除。

（三）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一：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统称“甲方” ）

乙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丙方：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38890188000029192，截

止2021年1月27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0元。

2、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依黎、苏锦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1年12月31日解除。

（四）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一：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统称“甲方” ）

乙方：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丙方：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940001230900008771，

截止2021年1月27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0元。

2、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依黎、苏锦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1年12月31日解除。

（五）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一：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广东美易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统称“甲方” ）

乙方：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丙方：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980001230900005617，

截止2021年1月27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0元。

2、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依黎、苏锦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1年12月31日解除。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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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广东

兴原投资有限公司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121,532,764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3%）存在强制平仓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的通知，马鸿先生所持公司的部

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补充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马鸿 是 45,000,000 6.65% 1.46% 否 是

2021年

2月10

日

2022

年5月

30日

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

押

合计 -- 45,000,000 6.65% 1.46%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原投资” ）所持

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马鸿

676,839,

416

21.89%

526,140,

900

571,140,

900

84.38% 18.47% 0 0.00% 0 0.00%

兴原

投资

144,597,

139

4.68%

23,000,

000

23,000,

000

15.91% 0.74% 0 0.00% 0 0.00%

合计

821,436,

555

26.56%

549,140,

900

594,140,

900

72.33% 19.21% 0 0.00% 0 0.0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未来半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72,546,9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3.1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81%，对应融资余额33,800万元；未

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56,816,9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3.44%，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11.54%，对应融资余额42,800万元。 其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资金偿

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

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由于近期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控股股东马鸿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在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121,532,76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3%）存在强

制平仓风险。 兴原投资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的可能变动不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也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 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